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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合世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電子血壓計產品銷售以歐美市場為主，106年度由於持續受到同業價格競爭的影響，

導致銷售不如預期，本公司在歐美市場的營收金額減少約1.44億元，讓公司業績表現由前一年

度5.24億元減少至4.32億元。

展望107年，本公司除了積極拓展大陸市場外，同時透過與不同通路商合作，增加藥物微

霧化器的銷售比重，另外本公司已研發出全球唯一利用光學感測器可偵測出心房顫動之二合一

血壓計，目前已成功取得歐盟及大陸認證，正積極向美國FDA申請認證中，預計今年可順利量

產，期望今年度可望恢復到以往的銷售水準。本公司仍將秉持創新研發、精益求精的務實精神，

不斷推出高性能、高品質的產品，持續專注本業發展，希望股東們秉持以往堅定支持公司的信

心，繼續給予經營團隊加油及鼓勵，我們也會以更專注的工作態度，為股東及員工們謀求最多

的紅利。 

二、實施概況 

電子血壓計106年度營收3.94億元，較前期4.84億元減少19%，其他產品如耳溫槍、血糖儀

及藥物微霧化器等全年營收0.38億元，則較前期0.40億元接近，本公司產品多元化的政策仍維

持不變，長期目標以追求各類產品營收比重均衡為原則，期能達到分散營運風險的目的。 

三、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106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4.32億元，較105年度5.24億元減少0.92億元，減少率約

18%。 

四、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106年度未公開財測，故不適用。 

五、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106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4.32億元，較105年度減少18%，毛利率則由7.76%增

加至8.05%，營業費用隨營收同步減少1,065萬元，受到營業外兌換損失增加之影響，106年度

淨損6,805萬元。 

六、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106年度累計已取得專利權且持續有效之件數計35件，並有6件專利案件申請中。 

負責人：楊國和 經理人：楊國和 主辦會計：李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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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106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與虧損撥補

之議案，其中 106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周筱姿、李

秀玲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上述表冊經本監察人等查核完竣，認為

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繕具報告，敬請鑒核。 

此致 

  本公司 107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陳榮華 

監察人 ：楊國碩 

監察人 ：李芸萱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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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合
世
生
醫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股
東
會
議
事
規
則
」
修
訂
前
後
條
文
對
照
表
 

10
7.
06
.0
5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九
條
：（

股
東
會
出
席
股
數
之
計
算
與
開
會
）
 

股
東
會
之
出
席
，
應
以
股
份
為
計
算
基
準
。
出
席
股
數
依

簽
名
簿
或
繳
交
之
簽
到
卡
，
加
計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數
計
算
之
。
 

已
屆
開
會
時
間
，
主
席
應
即
宣
布
開
會
，
惟
未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之
股
東
出
席
時
，
主
席
得
宣
布
延

後
開
會
，
其
延
後
次
數
以
二
次
為
限
，
延
後
時
間
合
計
不

得
超
過
一
小
時
。
延
後
二
次
仍
不
足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東
出
席
時
，
由
主
席
宣
布
流
會
。

前
項
延
後
二
次
仍
不
足
額
而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東
出
席
時
，
得
依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七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為
假
決
議
，
並
將
假
決
議
通
知
各
股
東
於

一
個
月
內
再
行
召
集
股
東
會
。
 

於
當
次
會
議
未
結
束
前
，
如
出
席
股
東
所
代
表
股
數
達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時
，
主
席
得
將
作
成
之
假
決
議
，

依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七
十
四
條
規
定
重
新
提
請
股
東
會
表

決
。
 

第
九
條
：（

股
東
會
出
席
股
數
之
計
算
與
開
會
）
 

股
東
會
之
出
席
，
應
以
股
份
為
計
算
基
準
。
出
席
股
數
依

簽
名
簿
或
繳
交
之
簽
到
卡
計
算
之
。
 

已
屆
開
會
時
間
，
主
席
應
即
宣
布
開
會
，
惟
未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之

股
東

出
席

時
，
主

席
得

宣
布

延

後
開
會
，
其
延
後
次
數
以
二
次
為
限
，
延
後
時
間
合
計
不

得
超

過
一

小
時
。
延

後
二

次
仍

不
足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東
出
席
時
，
由
主
席
宣
布
流
會
。

前
項
延
後
二
次
仍
不
足
額
而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東

出
席

時
，
得

依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七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為

假
決

議
，
並

將
假

決
議

通
知

各
股

東

於
一
個
月
內
再
行
召
集
股
東
會
。
 

於
當
次
會
議
未
結
束
前
，
如
出
席
股
東
所
代
表
股
數
達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過
半
數
時
，
主
席
得
將
作
成
之
假
決
議
，

依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七
十
四
條
規
定
重
新
提
請
股
東
會
表

決
。
 

配
合

股
東

會
得

採
行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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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條

：
（

議
案

表
決

、
監

票
及

計
票

方
式

）
 

股
東

每
股

有
一

表
決

權
；

但
受

限
制

或
無

表
決

權
者

，
不

在
此

限
。

 

本
公

司
召

開
股

東
會

時
，

得
採

行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有
關

行
使

方
式

悉
依

公
司

法
或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辦

理
。

 

議
案

之
表

決
，

除
公

司
法

及
本

公
司

章
程

另
有

規
定

外
，

以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通
過

之
。

表
決

時
，

應
逐

案
由

主
席

或
其

指
定

人
員

宣
佈

出
席

股
東

之
表

決
權

總
數

。
 

議
案

表
決

時
，

如
以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表
決

權
之

股
東

對
議

案
無

異
議

，
且

其
他

出
席

股
東

經
主

席
徵

詢
無

異
議

者
，

視
為

通
過

，
其

效
力

與
投

票
表

決
同

；
有

異
議

者
，

應
依

前
項

規
定

採
取

投
票

方
式

表
決

。
 

同
一

議
案

有
修

正
案

或
替

代
案

時
，

由
主

席
併

同
原

案
定

其
表

決
之

順
序

。
如

其
中

一
案

已
獲

通
過

時
，

其
他

議
案

即
視

為
否

決
，

勿
庸

再
行

表
決

。
 

議
案

表
決

之
監

票
及

計
票

人
員

，
由

主
席

指
定

之
，

但
監

票
人

員
應

具
有

股
東

身
分

。
計

票
應

於
股

東
會

場
內

公
開

為
之

，
表

決
之

結
果

，
應

當
場

報
告

，
並

作
成

紀
錄

。
 

第
十

三
條

：（
議

案
表

決
、

監
票

及
計

票
方

式
）

 

股
東

每
股

有
一

表
決

權
；
但

受
限

制
或

無
表

決
權

者
，
不

在
此

限
。

 

議
案

之
表

決
，

除
公

司
法

及
本

公
司

章
程

另
有

規
定

外
，

以
出

席
股

東
表

決
權

過
半

數
之

同
意

通
過

之
。

表
決

時
，

應
逐

案
由

主
席

或
其

指
定

人
員

宣
佈

出
席

股
東

之
表

決

權
總

數
。

 

議
案

經
主

席
徵

詢
全

體
出

席
股

東
無

異
議

者
，

視
為

通

過
，
其

效
力

與
投

票
表

決
同
；
有

異
議

者
，
應

依
前

項
規

定
採

取
投

票
方

式
表

決
。

 

同
一

議
案

有
修

正
案

或
替

代
案

時
，
由

主
席

併
同

原
案

定

其
表
決
之
順
序
。
如
其
中
一
案
已
獲
通
過
時
，
其

他
議
案

即
視

為
否

決
，

勿
庸

再
行

表
決

。
 

議
案
表
決
之
監
票
及
計
票
人
員
，
由
主
席
指
定
之
，
但
監

票
人

員
應

具
有

股
東

身
分
。
計

票
應

於
股

東
會

場
內

公
開

為
之

，
表

決
之

結
果

，
應

當
場

報
告

，
並

作
成

紀
錄

。
 

配
合

股
東

會
得

採
行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修

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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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合
世

生
醫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選

舉
辦

法
」

修
訂

前
後

條
文

對
照

表
 

10
7.
06
.0
5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六
條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或
任
何
股
東
得
提

供
下

屆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推
薦
名
單
，
作
為

選
任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之
參
考
。

本
公
司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之
選
舉

，
依

照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九
十
二
條
之
一
所

規
定

之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程
序
為
之
。
 

第
六

條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或

任
何

股
東

得
提

供
下

屆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推

薦
名

單
，

作
為
選

任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之
參

考
。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之

選
舉

，
依
照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九

十
二

條
之

一
所

規
定

之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程
序

為
之

。
 

配
合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修

正
 

第
七
條
：
本
公
司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之
選
舉
採

用
單

記
名

累
積
選
舉
法
，
每
一
股
份
有
與

應
選

出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人
數
相
同
之
選
舉

權
，

得
集

中
選
舉
一
人
，
或
分
配
選
舉
數

人
。

 

獨
立
董
事
與
非
獨
立
董
事
應
一

併
進

行
選

舉
，
分
別
計
算
當
選
名
額
。
 

第
七

條
：
本

公
司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之
選

舉
採

用
單

記
名

累
積

選
舉

法
，

每
一

股
份

有
與
應

選
出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人

數
相

同
之

選
舉
權

，
得

集

中
選

舉
一

人
，

或
分

開
選

舉
數
人

。
 

依
公

司
法

及
函

釋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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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合
世
生
醫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公
司
章
程
」
修
訂
前
後
條
文
對
照
表
 

10
7.
06
.0
5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十

四
 條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本

公
司
股
東
每
股
有
一
表
決
權
。

本
公
司
召
開
股
東
會
時
，
得
採
行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方
式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有
關
行
使
方
式
悉
依
公
司
法
及
主
管

機
關
之
規
定
辦
理
。
 

第
 十

四
 條

：
 

除
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
本

公
司
股
東
每
股
有
一
表
決
權
。

新
增

召
開

股
東

會
時

，
應

將
電

子
方

式
列

為

表
決
權
行
使
管
道
之
一
。
 

第
 十

八
 條

：
 

本
公

司
設

董
事

五
人

(
含

獨
立

董
事

)
，

監
察

人
三

人
，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
由

股
東

會
就

董
事

、
監

察
人

候

選
人
名
單
中
選
任
，
任
期
三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
 

配
合

證
交

法
之

規
定

，
本

公
司

上
述

董
事

名
額

中
，

獨

立
董
事
名
額
不
少
於
二
人
，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
由

股
東
會
就
獨
立
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中
選
任
之
。
有
關
獨

立
董
事
之
專
業
資
格
、
持
股
、
兼
職
限
制
、
獨
立
性
之

認
定
、
提
名
與
選
任
方
式
及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
依
證

券
主
管
機
關
之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第
 十

八
 條

：
 

本
公

司
設

董
事

五
人

，
監

察
人

三
人

，
任

期
三

年
，

由

股
東
會
就
有
行
為
能
力
之
人
選
任
，
連
選
得
連
任
。
 

配
合

證
交

法
之

規
定

，
本

公
司

上
述

董
事

名
額

中
，

獨

立
董

事
名

額
二

人
，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度

，
由

股
東

就

獨
立

董
事

候
選

人
名

單
中

選
任

之
。

提
名

方
法

依
公

司

法
第

19
2
條
之

1
規
定
辦
理
。
 

董
事
(含

獨
立
董
事
)
及
監
察
人
之
選
舉
，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
 

第
 三

十
 條

：
 

本
章
程
訂
立
於
民
國

85
年

11
月

15
 日

。
第
一
次
修

正
於
民
國

86
年

1
月

9
日
。
（
略
）
第
二
十
次
修
正
於

民
國

10
5
年

6
月

16
日
。
第
二
十
一
次
修
正
於
民
國

10
7
年

6
月

5
日
。
 

第
 三

十
 條

：
 

本
章
程
訂
立
於
民
國

85
年

11
月

15
 日

。
第
一
次
修

正
於
民
國

86
年

1
月

9
日
。
（
略
）
第
二
十
次
修
正
於

民
國

10
5
年

6
月

16
日
。
 

增
列
修
訂
日
期
 

-29-




